
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表
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班   学生姓名：            学号：　　　　　　　　学年：　　　　　　　　

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自评 班评

思想
道德
素质
（含
心理
素
质）
最高
30分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2分，当学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加1分。

2
本学年度参加学院党委统一组织的党课、马列小组学习加0.4分/次（须由党支部提供凭证），参加校党校学习并取得结业证加3分（此项加最高，不累加），优秀学员加1分，未结业扣2分；
参加校团委举办的团校（学生干部培训班、学生科技培训班、入团积极分子班等）学习并结业加2分，优秀学员再加0.5分。

3
本学年度参加政治学习、党团组织生活、班会、公益劳动及各项学校、学院、班所要求参加的会议和社会活动，并保持不缺席、不迟到、不早退加3分（由班级认定）；无故迟到、早退扣0.2

分/次，缺席一次扣0.5分。青年大学习全学年参学率100%，可加5分，参学率达95%及以上，可加4分；未完成4期以上者，每缺一期扣0.5分。

4 有拾金不昧、抢险救灾、见义勇（智）为、敢于同违法分子作斗争的行为，表现突出并受到表扬或社会赞誉者，可本人申请或班级推荐由学工办认定加5分。

5
本学年度成为“志愿四川”注册志愿者且加入机械工程学院组织的，加1分（只享受注册年度加分，需提供截图）。当学年被评为校级“年度优秀志愿者”、或被社会及民间志愿服务团体评

为“优秀志愿者”、“先进个人”等加2分，获评市级优秀志愿者加3分，省级加4分，国家级加5分（此项加最高，不累加）。

6

本学年度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者，国家级加5分，省级加4分，市级加3分（同一项目加最高，不累

加）；获得校级“校长特别奖”或“五四年度人物”荣誉称号者加5分；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五四之星”、“青年大学习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加2分；校级“优秀教学信息员”、“优

秀通讯员”、“优秀导航学长”等荣誉称号加2分；学院“年度优秀学生”、“年度优秀学生干部”加1分，双月评优中优秀个人加0.3分/次（评上年度优秀学生或干部者不享受此项累计加
分）。（校级“三优一好”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此处不享受加分）

7
本年度获得优秀集体（含优秀/先进党支部、优秀/先进班集体、优秀/先进团支部等）的成员，国家级加4分/人、省级加3分/人、市级加2分/人，校级加1分/人，院级加0.5分/人；十佳班集

体、活力团支部、五四红旗团支部成员加2分/人。班委、支委可再加0.5分/人。（同时获得两项以上同类别荣誉加最高，不累加）

8 敢于制止、检举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并有突出表现者，须由本人或组织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学工办认定可加2分。

9 心态积极健康加2分；人际关系和谐加2分（出现寝室或班级矛盾、矛盾双方不加分），因个人问题（内务脏乱、沉迷游戏、影响他人休息等）造成寝室矛盾且无法调和的，扣2分。 

10 考试违纪和考试作弊扣10分/次，因考试作弊受纪律处分将按第17条累计扣分。

11 卫生受通报表扬的学生宿舍成员加0.2分/次（需提供学生公寓简报截图或者公寓公示照片）。

12 遵守校规校纪，按时上课不缺勤，按时归寝加2分；旷课一学时扣0.3分(迟到、早退三次计旷课一学时)，无故晚归扣1分/次，无故未归扣2分/次。

13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待人礼貌、关心集体和他人，加2分；有损人利己行为和破坏团结的言行扣3分/次。

14
损坏公物、花草、树木或私自安装、拆除公共设施者，扣2分/次；在公共场所或教学区内乱写乱画者，扣2分/次；擅自撕毁、涂改学校通知、海报、标语、广告等宣传品者，经查实，扣2分

/次。在扭曲事实或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发布不实或过激言论，对学校、学院或者他人声誉造成影响的，扣10分/次。

15 存放管制刀具、使用违规电器、私拉乱接电线、卫生极待整改的宿舍成员每次扣2分。（以学校学生公寓简报为依据）

16 包庇、姑息他人违法犯罪者，每次扣10分；包庇他人违反校规校纪者，每次扣5分。

17 受治安处罚或学校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者一次扣10分；受通报批评者，校级每次扣2分，院级每次扣1分

科学
文化
素质
40分

18 学习成绩效率*15%为本板块的基本分。

19 全学年无挂科加1分，成绩效率排名专业前5%加1分；学习成绩效率专业排名较上学年提升20%及以上者加2分。

20

基本了解国内外特别是我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了解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和优良革命传统；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和较强的审美能力；在文学、音乐、绘画

、舞蹈、历史、哲学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欣赏水平；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作能力。利用业余时间，广泛阅读历史、文学和其它方面
的书籍，积极参加学术讲座、专题讲座、名著导读、名曲名画欣赏、影视评论、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活动，以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情操，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水平。凡达到以上

基本要求，可加2分。

21

本学年度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文化等各项活动或比赛（不含创新创业类比赛，创新创业类比赛见实践创新板块）获奖者，国家级：一等奖（1-3名)每项(次)加8分，二等奖每项(4-10名）
每项(次)加6分，三等奖（11-25名）每项(次)加4分，优秀奖每项(次)加2分；省部级：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次)加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4分，三等奖以上每项(次)加3分，优秀奖每项

(次)加1.5分；校市级：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次)加2.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2分，三等奖每项(次)加1.5分，优秀奖每项(次)加1分；院级：一等奖每项(次)加1.5分，二等奖每项(次)

加1分，三等奖每项(次)加0.8分，优秀奖每项(次)加0.5分。（省级及以下排名次按第一名等同一等奖，第二、三名等同二等奖，第四、五、六名等同三等奖，其余12名以内等同优秀奖；校

级活动认定以获奖证书加盖学生工作部、学生处、团委、教务处等公章为依据，学院活动以获奖证书加盖该学院党委或行政、团委公章为依据（其中协会主办的活动和网络知识竞赛不予认
定获奖加分，在第23项院级活动参与中加分），其余公章不予认定。（同一项目参加不同级别比赛或活动按最高级别获奖情况加分，不累加）；以上为个人获奖加分规则，如为团队获奖，

项目负责人可加对应级别80%分数，成员加40%分数，团队获奖加分最多加3项。

22
本学年度参加科技、文化等各项活动或比赛未获奖者，国家级每次加0.5分；省部级、校市级每次加0.2分（含各类知识竞赛、辩论赛、网络大赛等，参加多个项目可分别加分），院级每次

加0.1分（伙管会、图管会、自律委员会、各协会活动获奖者及参与者均按院级加分），“优秀解说员”、“最佳辩手”、“最佳风采奖”等比赛特色奖项根据所参加的级别只能算参与加
分，即校级0.2，院级0.1。（本条所有项目累计加分不超过3分；同一事项参加不同级别比赛或活动按最高级别参与情况加分，不累加）

23
本学年度发表学术论文，国家核心期刊学生第一作者加5分/篇、其余作者加2分/篇；学术普通期刊学生第一作者（国家级加3分/篇，省级2分/篇）、其余作者减半。（分数认定以正式发表
论文封面及正文复印件或出版社已确定接收但未正式发表的文章清样截图为准）。

24
本学年度发表文学作品、新闻通讯稿件、文艺作品等，国家级刊物每篇加2分；省部级刊物每篇加1分；校级刊物（四川轻化工大学校报和学校主页）每篇加0.5分（此项累计加分不超过
2分，院学生会宣传部成员在校级刊物中发稿3篇内不加分）；院级刊物（学院主页、机械家校互动平台）每篇加0.2分（此项累计加分不超过1分，院学生会宣传部成员在院级刊物中发稿5篇

内不加分）。（同一作品或稿件在不同级别刊物或新闻平台上发表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加；需提交刊物复印件或网页打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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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林
周孝林:
党课学习无缺席太难确定，建议直接修改为：本学年度参加党校学习并取得结业证加分。



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表
机械工程学院  ＿＿＿＿＿＿专业＿＿＿班   学生姓名：            学号：　　　　　　　　学年：　　　　　　　　

综合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自评 班评

科学
文化
素质
40分

25
本学年度外语、计算机、普通话等过级：①外语：通过全国英语四级（CET-4）加2分；通过全国英语六级（CET-6）加3分（同一学年度通过四、六级按高项分值加，不累加）；其他外语语

种过级参照英语执行；②计算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通过二级加1分，通过三级加2分，通过四级加3分（同一学年度通过三、四级按高项分值加，不累加）；③普通话二级乙等以
上加1分。

26
本学年度取得证书：①获得四川省大学生综合素质A级证书加3分；②获得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颁发中级及以上技能测试证书（如：机械产品检验员、无损检验员、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

师等）加2分/项；③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加2分（通过教师资格证笔试、面试和普通话水平符合要求的同学视为取得证书）。

实践
创新
素质  
最高
20分

27

任职一学期以上且保证较好完成工作职责的情况下校（院）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加4分，部长（副部长）加3分；学生党支部支委、学生团体（含辅导员工作室、图管会、伙管会、自律委员
会、心理委员会等）负责人、党员先锋队员、党员工作站站长（副站长）加2.5分；校（院）学生会干事、学生团体部长（副部长）、党员工作站站务委员、三助五岗负责人、辅导员助理、

辅导员工作室成员加1.5分；各协会理事成员加2分，部长（副部长）加1分，干事加0.5分；学院篮球、排球、足球、健美操、舞蹈、合唱、礼仪队等文体队伍队长或学生教练加1分，普通成

员加0.5分。（累加不超过8分）

28
班级一学年无补考，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加4分，班团支委其他干部加3分；班级不及格率（补考人数/班级总人数）≤30%，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加3分，班团支委其他干部加2分；

30%<班级不及格率≤50%，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加2.5分，班团支委其他干部加2分；任职一学期以上，班级不及格率>50%，但能较好完成工作职责的班委加1.5分。班上若出现重大违纪

事件，班长、团支书扣2分，班团支委其他干部扣1分。（加分只加最高分，不累加，需由辅导员或班主任认定工作业绩）。

29 青年大学习全年总体班级平均参学率保持在95%以上，团支书、组织、宣传委员加1分。

30
本学年度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项目负责人：国家级加6分，省级加4分，校级加2分，团队成员减半。（课题和项目如没有在同一学年度完成，则立项学年度加一半，结题学年度加
一半；同一项目不同等级立项加最高分，不同项目最多加两项。）

31 本学年度作为负责人成功申报互联网+比赛项目加1分。

32

本学年度参加挑战杯、互联网+、创青春、掘金杯等创新创业比赛，获奖：国家级：一等奖（1-3名)每项(次)加8分，二等奖每项(4-10名）每项(次)加6分，三等奖（11-25名）每项(次)加4

分，优秀奖每项(次)加2分；省部级：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次)加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4分，三等奖以上每项(次)加3分，优秀奖每项(次)加1.5分；校市级：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
(次)加2.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2分，三等奖每项(次)加1.5分，优秀奖每项(次)加1分。（省级及以下排名次按第一名等同一等奖，第二、三名等同二等奖，第四、五、六名等同三等奖，

其余12名以内等同优秀奖；（以上为负责人加分规则，团队成员减半，同一项目不同等级获奖加最高分，本条累加不超过8分。）

33 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本学年度累计“志愿四川”时长按0.05分/小时进行加分。（时间以所参评学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止，最高加10分）

34 本学年度参加“逐梦计划”、招生宣传等活动，加2分/次，获校级以上奖励再加1分。

35
本学年度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并有合格的社会实践报告和图文音像资料，学校（学院）重点团队成员加2分，个人开展社会实践加1分（累计不超过3分）；获得国家级表彰再加3分、省部级表彰

再加2分，校市级表彰再加1分。(同时获得不同级别表彰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加)。

36 本学年度获得专利：①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授权后加2分（受理不加分）；②发明专利实质审查通过后加2分，授权后再加1分（通过实质审查需提供审查结论复印件或截图）

37 本年度取得SYB创业培训结业证加1分，其优秀学员、优秀团队等不加分。本学年成功创办企业，注册公司，加3分（以营业执照上的注册日期为准）

38 本学年度退役复学学生加2分。

身体
素质
最高
10分

39 一、二年级体育成绩加分按照两学期的平均分/30进行加分（取小数点后两位）；三、四年级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的同学统一认定为加2分

40

本学年度参加各类体育比赛获奖者，国家级：一等奖（1-3名)每项(次)加6分，二等奖每项(4-10名）每项(次)加4分，三等奖（11-25名）每项(次)加3分，优秀奖每项(次)加2分；省部级：

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次)加4分，二等奖每项(次)加3分，三等奖以上每项(次)加2分，优秀奖每项(次)加1.5分；校市级：一等奖（含特等奖）每项(次)加2.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

2分，三等奖每项(次)加1.5分，优秀奖每项(次)加1分；院级：一等奖每项(次)加1.5分，二等奖每项(次)加1分，三等奖每项(次)加0.8分，优秀奖每项(次)加0.5分。（省级及以下排名次按

第一名等同一等奖，第二、三名等同二等奖，第四、五、六名等同三等奖，其余12名以内等同优秀奖；同一事项参加不同级别比赛按最高级别获奖情况加分，不累加）

41 本学年度代表学院参加校级团体性体育比赛（如篮球、足球、排球、健美操、舞蹈大赛等）获奖，团队成员一等奖（第1名）加2分，二等奖（第2-3名）加1.5分，三等奖（4-6名）加1分。

42 本学年度参加各类体育比赛未获奖：国家级每次加2分；省部级、市级每次加1分，校院级每项比赛加0.5分，最多5项。（均需提供证明材料）

43 本学年度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体育活动的同学，如元旦万人长跑、运动会方阵队、彩旗队，运动会啦啦队等，每人每次加0.5分，最多5项。（均需提供证明材料）

   测   评   总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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